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会代管资源外借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为便于本校各级学生组织及社团申请借用学生会代管资源，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校各级学生组织及社团在组织开展活动时可向校学生会申请资源。各单位在开展活动前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到校学生会办公室提交《校学生会资源申请表》（一式两份），出示有效证件（工作证或学生证），如实登记并确认相关信息。
第三条  校学生会办公室受理资源外借申请后，将在一个工作日内交由相应资源管理部门复核且及时告知相关单位申请结果。

第二章 可借资源
第四条  校学生会可申请的外借资源有活动场地、活动物品等。
第五条 活动场地
（一）学术报告厅(宽C101)的申请时间原则上至少提前7天（包含节假日），且场地外借当天只提前半天的时间由值班人员开放场地，交予借用单位布置。
（二）学术报告厅(宽C101)的申请只受理活动的决赛或者人数超过160人的活动。初赛，彩排，联谊，周年庆等活动概不受理。
（三）禁止携带食物进入学术报告厅(宽C101)，一经发现并不予改正的，将该单位列入外借黑名单，一学期内不予受理接下来的借用申请。
（四）学术报告厅(宽C101)借用的归还时间为晚上22:00之前，各单位在活动结束须尽快清理会场（包括地板、抽屉、走廊、桌面）卫生。
（五）递表申请表当天如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单位同时申请同一资源，将由申请方自行协商，一方更改活动时间。（特殊情况下团、学、青可优先使用资源）。
（六）除校级活动外，周六、日一般不外借学术报告厅(宽C101)场地。
（七）学术报告厅(宽C101)对于大型摇滚音乐会等活动不予外借。
（八）学术报告厅(宽C101)的申请时间最多修改两次，在离活动开始前七天不可修改申请时间，如果仍需修改则需重新递交申请表。
（九）申请场地须悬挂横幅的须在申请表中注明。
（十）新篮球场予以外借用于开展篮球比赛和社团活动，各单位借用申请书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提交，最多可申请借用4个场地。新旧篮球场皆采取先到先用原则，严禁霸场的行为，借用后须打扫好场地卫生（包括观众席）。
（十一）宽字楼教室（宽B303、宽B304）予以外借用于各社团以及班级开展活动，各单位借用申请书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若教室有安排考试或上课，则以学校相关工作安排为主。需要同时申请课室多媒体的可选择周四为借用日期（自行打印多媒体借用申请表）。
第六条  物品资源
（一）学术报告厅(宽C101)多媒体设备在活动正式开始前一小时由学生会综合事务办工作人员开启，并接受工作人员的指导使用。
（二）活动礼服总共16种款式，码数包含S、M、L。各协会需保管好申请的礼仪物品，不得损坏，受损严重时则需进行赔偿。借用审批通过后于活动当天到办公室领取，用完需清洗后三天内归还至校学生会办公室。
（三）红色幕布1条，红色桌布2条，麦克风2个，长麦架1个，短麦架3个，嘉宾牌20个，托盘4个，横幅1条，地毯2块，彩旗50支。以上活动物品申请后各单位应于活动当天携带申请表到校学生会办公室找工作人员领取。活动物品原则上应在活动结束当天归还，不能及时归还的请提前与校学生会联系，否则视为违规处理。

第三章 申请流程
第七条 为使学生会代管资源申请流程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各申请单位须严格依照以下流程进行申请。
（一）申请单位按照规定时间提交资源借用申请表（一式两份）至校学生会办公室（平字楼105）。
（二）办公室值班工作人员核对物品清单与外借工作记录，检查资源物品实有数与申请数是否相符。符合则将申请表置于办公室存档，不符合则直接退回给申请单位。
（三）校学生会综合事务部在一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表进行复核。通过则由学生会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并通知申请单位到办公室取回申请表（一份）；不通过则由办公室值班人员及时联系该申请单位告知申请无效及其原因。（一个工作日后仍未收到通知的单位应及时到办公室咨询，以免延误该单位后续工作开展）。
（四）申请成功后请于活动当日携带申请表到校学生会办公室领取申请物资 。（需要提前到报告厅布置会场的请到办公室找值班人员开门）。
第八条 如因下雨等天气原因需延后户外场地借用的，申请单位需到校学生会办公室更改场地借用时间。

第四章 资源管理
第九条 学生会代管资源属于我校公共资源，所有资源由校学生会办公室统一管理和保存，任何集体和个人不得私自占有。
第十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校学生会清查发现后报学生会主席团核实，依违规程度和资源受损程度对该单位做出相应追责和处理。
（一）在报告厅、教室（包括门面、墙面、电灯、风扇、桌面、地板等）粘贴任何装饰品。
（二）擅自使用、违规使用报告厅多媒体设备。
（三）布置会场期间无人在报告厅看管，造成报告厅内物品的丢失和损坏。
（四）在报告厅开展活动时，将学生会资源（幕布、桌布、长梯等物品）置于报告厅门外。
（五）坐在报告厅的桌面和站上桌椅进行拍照、玩耍。
（六）将任意装饰粘贴或悬挂于报告厅的幕布上(靠墙的红色背景幕布)。
（七）在报告厅使用透明胶、双面胶和浆糊粘贴相关物品。
（八）下雨情况下仍私自使用相关物资开展户外活动。
（九）任何因借用单位违规使用的行为造成活动物品脏污受损或丢失。
（十）活动结束后没有及时清理干净借用的活动场地（如教室黑板未擦干净、在活动场地留下垃圾等）。
（十一）活动结束后没有按申请表规定的时间及时归还所借用的任何活动物品。
第十一条 各单位须严格遵守各项学生会代管资源使用规定，不违规使用资源。 
第十二条 校学生会可视申请单位的违规程度和资源受损程度进行警告、要求赔偿，累计违规三次，将记录进资源外借黑名单，一年内终止对该申请单位的外借工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如因学校相关工作安排需使用报告厅、教室等各项活动场地和活动物品，则暂停对该单位的外借工作。
第十四条 校学生会综合事务部负责监督相关资源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五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归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所有，校学生会有义务依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修订本细则。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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